
【環保知識庫】1.環保法令小常識--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請改善排

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管理辦法 

～摘錄自環保署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請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公私場所得申請改善下列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及濃度： 

一、粒狀污染物。 

二、硫氧化物。 

三、氮氧化物。 

四、一氧化碳。 

五、揮發性有機污染物。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污染物。 

前項申請以同一公私場所內一個以上固定污染源減少其空氣污染物

排放量，抵換另一個以上固定污染源之排放量，其在申請範圍內之

所有固定污染源改善排放後之空氣污染物總量應低於改善前之總

量。 

第一項各款不同污染物之排放量不得互為抵換；抵換前、後之污染

物排放量應以同一計算方法為之。 

第三條    公私場所申請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或認可之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進行模擬，證明其模擬範圍內

各受體點或軌跡線或網格之各時段平均空氣污染物濃度，應低於抵

換前之各時段平均濃度。 

排放抵換前後空氣品質模擬應以相同空氣品質模式及輸入參數為

之。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請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管理辦法於 92年 7月 9日發

布施行後，迄今未修正，本次修正係配合 107年 8月 1日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

原據以裁處之條次變動，茲修正第十三條條文內容，於 108年 3月 5日修正發布。 



第四條    固定污染源因改用低污染性原 (物) 料或燃料、製程改善、增設防

制設備或提升防制效率，致其排放量減少者，其減少之排放量得作

為排放抵換量；其因操作時程改變、停止操作、停工或停業所減少

之排放量，不得作為排放抵換量。 

第五條    公私場所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應

填具申請表，並檢具下列文件：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或核准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二、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排放改善計畫。 

前項第二款所稱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排放改善計畫，其內容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標。 

二、污染源廠場周界外二公里範圍內之環境座落圖說及廠場設施平

面配置圖說。 

三、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及濃度之污染源資料，包含： 

(一)污染源範圍、名稱、位置及污染物排放抵換量分配原則。 

(二)排放抵換前、後生產製程及流程圖說、產製期程。 

(三)原(物)料與燃料之種類、成分及用量。 

(四)產品種類及生產量。 

(五)主要原(物)料輸送、貯存及堆置方式。 

(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種類、構造、效能、流程、使用狀況及

其設計圖說。 

(七)固定污染源申請前一年監(檢)測紀錄、操作紀錄及排放量資

料。 

(八)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口徑、高度及相對於廠場大門口之座

標。 

(九)排放抵換前、後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結果。 

(十)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改善經費及進度。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六條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之申請後，應於

三十日內完成書面審查。經審查符合規定者，公私場所應依核准之

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排放改善計畫進行改善，並於改善完成後向

當地主管機關提報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及其他足以證明完成改

善之文件。 

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檢測報告及其他足以證明完成改善之文

件後十五日內完成審查，經審查通過者、發給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

總量及濃度核准證明。 

公私場所未能於改善計畫期限內完成改善者，得於期限屆滿十日前

向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主管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改善期限。 

第一項申請文件、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或其他證明文件經審

查不合規定者，主管機關即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

申請。各次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間內，且總補正日數不得超過九

十日。 

第七條    公私場所申請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得與固定污染源設

置或操作許可證合併提出申請。 

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案件，應依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

理辦法規定辦理，其審查期間得延長三十日。 

第一項合併申請應檢附之文件或資料相同者，得不重複提報。 

第八條    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核准證明 (以下簡稱核准證明)，應

記載下列事項： 

一、有效期間及字號。 

二、基本資料： 

(一)公私場所名稱及住址。 

(二)公私場所負責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及住所。 

三、核准內容： 

(一)污染源範圍、名稱及位置。 

(二)污染改善措施。 



(三)污染物排放種類、年排放量限值及排放濃度限值。 

(四)污染源及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操作條件。 

(五)污染物監(檢)測項目及頻率。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項。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合併申請者，主管機關應將前項核准內容併同記

載於固定污染源設置或操作許可證。 

第一項核准證明有效期間為五年，期滿仍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

向主管機關提出展延申請，每次展延不得超過五年。 

第九條    公私場所應以主管機關核准之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為其排放標準，

並依核准內容進行各該固定污染源之操作及排放。 

公私場所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向主管機關提報前一年排放總量及濃度

相關監(檢)測及操作紀錄資料，並應保存二年。 

第十條    核准證明因毀損、滅失或其記載之基本資料有異動者，公私場所得

於事實發生後六十日內檢具證明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

補發。 

公私場所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時，應於主管機關通知後十日內申請換

發或補發。 

第十一條  核准證明之核准內容有變更或據以審核之標準有變更者，公私場所

應於變更前重新提出申請，並依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公私場所申請核准證明所檢具之文件有虛偽不實者，主管機關得撤

銷其核准證明。 

第十三條  公私場所違反第九條或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者，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六

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辦理；具有本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七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除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外，並得廢止

其核准證明。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請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管理辦法第

十三條修正總說明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請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管理辦法於九十

二年七月九日發布施行後，迄今未修正，本次修正係配合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

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原據以裁處之條次變動，茲修正第十三條條文內

容。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請改善排放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管理辦法第

十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公私場所違反第九條或

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者，主管機

關依本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

七款規定辦理；具有本法第九

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

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除得令

其停工或停業外，並得廢止其

核准證明。 

第十三條 公私場所違反第九條

或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者，主管

機關依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

辦理；具有本法第八十二條第

二款至第七款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除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外，並得廢止其核准證明。 

配合一百零七年八月

一日修正公布之空氣

污染防制法，修正違

反據以裁處之條次。 

 


